北京科技大学实习安全告知书
总则
第一条 为保障我校本科生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与健康，明确安全责任，规范行为准则，特制定本告知书。
第二条 本告知书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科生参与的各类实习（包括校内集中实习、校外集中实习、校外分散实习等）。
第三条 安全管理方针为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，落实责任分工，遵守法律法规，服从学校及实习单位的管理。
安全要求
第四条 实习前安全教育
[bookmark: _GoBack]参与前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，签订安全责任书，并确保在保险生效期内开展活动。学院需及时统计学生去向及时间安排，并与实习单位签订协议，明确安全责任。学生确定去向安排，需及时告知家长，家长需在安全告知书上签字，明确学生实习去向。
第五条 学生个人安全防护
严禁在实习期间酗酒、赌博、打架斗殴、参与非法活动。不得擅自脱离团队单独行动。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。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（如安全帽、手套、护目镜等），禁止违规操作设备或进入危险区域。保管好个人财物，防止丢失或盗窃。
第六条 交通与住宿安全
往返实习单位时遵守交通规则，不乘坐无证、超载车辆，夜间出行尽量结伴。选择正规、安全的住宿场所，注意用电、用火安全，禁止私拉电线。
第七条 健康管理
注意饮食卫生，避免食物中毒。发现身体不适及时就医，并报告实习单位及学校指导教师。避免过度劳累，保证充足休息。
第八条 警惕诈骗和传销陷阱
不要轻易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情况和信息，谨防陷入传销活动或遭遇电信诈骗。对于陌生电话和短信，要保持高度警惕。
突发事件与违规处理
第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时，应首先稳定情绪，客观判断现场状况，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。
紧急联络：如遇火灾、交通事故、人身伤害等紧急情况，须第一时间拨打119（火警）、120（急救）等专业救援电话。
及时通报：同步联系学校实习指导教师及家长，详细说明事件性质、发生地点及当前状况。
现场处置：在专业人员到达前，应做好现场保护工作，防止次生危害发生。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自身及他人安全，避免盲目施救导致风险扩大。
保留证据：完整记录事故关键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涉事车辆牌照、单位名称；现场目击者联系方式；事件发生时间、地点及详细经过等。
心理调节：事件处理后，如出现持续焦虑、失眠等应激反应，应及时向辅导员报告，学校将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。
第十条 违规处理
违反安全规定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、终止实践或纪律处分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附则
第十一条 本告知书由学生签字确认后生效，未尽事宜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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